建邺区安全生产治理行动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在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全面推动安全生产治理行动，进一步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各级政府的安全监管责任，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严格安全生产许可，淘汰落后生产力；建立健全重大危险源监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深入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切实解决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落实各项安全规章制度，加强企业安全基础管理，加大安全投入，提高各类企业安全生产整体水平。
二、工作内容

（一）综合整治内容

1、各单位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组织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治理，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建立应急救援体系，分解和落实2009年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指标，查处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及督促防范措施、责任追究落实等情况。

2、全面排查治理各生产经营单位的工艺系统、基础设施、技术装备、作业环境、防控手段等，以及安全生产体制机制、制度建设、安全投入、管理体系、责任落实、劳动纪律、现场管理、职工培训、事故查处等环节。

（二）重点行业专项整治内容

各街道、区有关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以重点行业和领域隐患排查专项整治为重点，切实抓好安全生产治理行动。

1、危险化学品及烟花爆竹安全整治。继续深入开展危化品生产企业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严格把握安全准入条件，加快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化工企业关停转产和搬迁；强化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备案证明发证和监督管理工作；加强危险化学品及烟花爆竹生产、储存，运输、销售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监管，严厉打击非法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和使用行为。

主要责任单位：区安监局。

2、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深化落实“五整顿”、“三加强”各项工作措施，加强源头治理和路面管控。大力推进以排查治理危险路段隐患为主要内容的“安保工程”，进一步加大对超长、高速和旅游客运车辆和危险品运输车辆及营运驾驶员的动态监管力度；以安全运营为条件，围绕人、车、路和环境状况，深入开展道路运输企业和车站安全评估，严把运输企业市场准入关、营运车辆技术状态关、营运驾驶人从业资格关。严厉查处无证驾驶、超速超载、酒后驾驶、疲劳驾驶以及拖拉机、农用车载人等严重违法行为；在全区开展“安全带行动”，确保每一个驾驶员、乘客、乘员正确系好安全带；深入开展摩托车专项整治行动，力争把摩托车事故降下来；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创建“平安畅通区”、“平安农机”等活动，以创建“平安畅通区”、“平安农机”为载体，努力构建区域道路交通安全的源头管理、执法监控、宣传教育“三大防线”。

主要责任单位：区公安分局、交警四大队、区农办。

3、建设工程安全整治。深入排查治理在建道路、桥梁、房屋、水利、电力、地铁等重点建设项目施工安全隐患；深化以防范工地脚手架、高支撑、起重机械倒塌、施工坍塌和高处坠落等为重点的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切实加强水电施工边坡治理，严防泥石流、崩塌等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灾难。

主要责任单位：建设局、房产局、交警四大队、区农办、拆迁单位及开发公司。

4、消防安全整治。深入治理“三合一”、“多合一”生产经营单位火灾隐患，加大政府挂牌督办的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力度，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开展高层建筑、地下工程、公众聚集场所安专项整治，加大对非法经营和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威胁公共消防安全的单位、场所、加油站、网吧、歌舞厅、医院、学校和其他易燃易爆场所的整治力度；重点整治易燃易爆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消防安全设施、装修装饰、疏散通道、应急管理和消防安全培训教育等方面的问题。

主要责任单位：区公安分局、消防四大队。

5、其他行业和领域安全整治。质监、旅游、教育等部门要结合自身特点，抓好相关行业（领域）的安全专项整治，进一步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加大对锅炉、压力容器、燃气、游乐机械等特种设备的监管力度；加强区内风景名胜景区（景点）安全管理，完善旅游安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预案演练；开展对幼儿园、学校楼房安全、寄宿制学校学生安全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以及校车的安全检查和专项整治；
主要责任单位：区相关部门。

三、工作步骤

2009年全市安全生产治理行动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第一阶段（5月底以前）

按照国家、省、市有关“安全生产年”活动及开展“三项行动”的工作安排部署，并结合国务院安办及省安办制定的工作方案，及时制定本街道、本部门、本单位安全生产治理行动工作方案。

在此期间，各街道、各部门、各责任单位要按期完成2008年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中排查出的重大隐患整治。暂时不能完成整改任务的，要列出计划，制定防控措施，做到责任、措施、资金、时间、预案“五落实”，加强“一对一”安全监控。

（二）第二阶段（6—9月）

围绕季节性特点，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针对汛期安全生产特点，重点排查治理建筑施工、拆迁工地，以防止搞出坠落、坍塌和机械伤害事故，重要建筑物防雷设施等存在的隐患，建立完善应急救援等各项措施。抓好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特种设备、旅游、消防等事故易发行业（领域）的排查治理。

（三）第三阶段（10—12月）

针对第四季度赶任务、抢工期现象增多，能源、运输紧张和冬季天干物燥，雨、雾、冰、雪天气多发的特点，排查治理各类事故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建国60周年庆祝活动等重要时段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督促各生产经营单位做好冬季安全生产工作，认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回头看”、“回头查”活动，总结经验教训，健全企业、政府两个层面的重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使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实现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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